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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怎
么办理？”“运输畜禽的车辆如
何向有关部门备案？”“农药购
销台账应该怎么填写？”⋯⋯过
去，农户在生产经营中遇到这
类 “ 烦 心 事 ”， 往 往 得 四 处 打
听、多方询问才能找到答案。

近 日 ， 随 着 “ 农 业 农 村 领
域行政执法指导服务”微信小
程 序 上 线 ， 这 一 难 题 迎 刃 而
解。这是江北区农业农村部门
在执法服务上的又一次创新探

索 ， 农 户 只 需 用 手 机 扫 一 扫 ，
登记问题与联系方式，很快便
有 农 业 执 法 人 员 送 “ 策 ” 上
门，提供精准指导。

这 一 便 民 措 施 ， 折 射 出 宁
波市农业行政执法工作模式的
深 刻 转 变 ： 从 偏 重 “ 事 后 处
罚”转向“事前预防”，主动靠
前服务，帮助农户和涉农企业
规避经营风险。

制 度 保 障 ， 是 农 业 执 法 的
重要基石。日前，市农业行政
执法人员在处理一起无证驾驶
拖拉机案件时发现，当地农户
在申领农机驾驶证、参加驾驶

培训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我
们并未局限于案件处罚，而是
从制度层面寻求治本之策。”相
关执法人员介绍。事后，执法
人员联系农机监管部门，对农
机驾驶证申领流程优化方案进
行深入研讨，积极推动区域内
农机驾驶培训资源整合，从源
头上减少无证驾驶现象。

定制化支持， 让 执 法 服 务
更务实高效。此前，奉化区一
家新成立的家畜养殖企业因不
熟悉检疫申报、畜禽运输备案
等规定而遇到了困难。了解情
况后，执法人员会同相关业务

部门主动上门，发放 《浙江省
涉 农 主 体 生 产 经 营 “ 一 业 一
册 ” 法 治 服 务 指 南》， 并 结 合
行 业 特 点 详 细 讲 解 合 规 要 点 ，
助力企业快速步入正轨。以此
为契机，市农业行政执法指导
中 心 进 一 步 推 广 “ 预 约 式 ”

“ 体 检 式 ”“ 定 制 式 ” 执 法 服
务，为企业量身打造“一企一
策 ” 合 规 经 营 方 案 。 数 据 显
示，今年以来，全市农业行政
执 法 机 构预约服务次数同比增
长 20% ， 累 计 帮 助 企 业 整 改 问
题 127 个。

执 法 既 要 有 力 度 ， 也 要 有

温度。上月，江北区农业行政
执法队在监督抽检中发现某家
庭农场未按规定记录农药使用
情 况 。 鉴 于 当 事 人 属 初 次 违
法 、 情 节 轻 微 且 已 及 时 改 正 ，
执法机关依法作出不予处罚的
决定。“农业执法贴近基层，如
果简单‘一罚了之’，容易挫伤
农民积极性。”市农业行政执法
指 导 中 心 相 关 处 室 负 责 人 表
示，目前宁波推行包容审慎的
执法监管模式，实施 《长江三
角洲区域农业农村领域轻微违
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和
浙江省 《农业农村领域首次违

法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对
初次违法、情节轻微的违法行
为 实 行 容 错 纠 错 。 截 至 目 前 ，
全市已办理从轻、减轻和不予
处罚案件 184 件。

“做深、做实、做细执法服
务，是提升农业行政执法质效
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源头治
理理念的具体行动。”市农业行
政执法指导中心相关处室负责
人表示，“执法工作只有贴近基
层一线、契合经营主体和群众
需求，才能更好激发涉农领域
发展活力，助力涉农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

执法做“减法”，服务做“加法”

宁波农业行政执法质效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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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S20 穿山疏港高速穿山港区收费站至好思房枢
纽部分匝道施工影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第五十
一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上述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具
体措施如下：

一、2025 年 11 月 17 日 22:00 至次日 5:00，霞浦收
费站往宁波方向上匝道关闭，禁止往宁波方向的车辆
在霞浦收费站上高速，受限车辆可从柴桥收费站或北
仑收费站上高速。

二、2025 年 11 月 18 日 22:00 至次日 5:00，灵峰收
费站往穿山港区方向下匝道关闭，禁止往港区方向的
车辆在灵峰收费站下高速，受限车辆可从北仑收费站
下高速。

三、2025 年 11 月 19 日、20 日，每天 22:00 至次日
5:00，柴桥收费站往宁波方向上匝道关闭，禁止往宁
波方向的车辆在柴桥收费站上高速，受限车辆可从霞
浦收费站上高速。

四、2025 年 11 月 21 日 22:00 至次日 5:00，柴桥收

费站往穿山港区方向上匝道关闭，禁止往港区方向的
车辆在柴桥收费站上高速，受限车辆可从霞浦收费站
上高速。

五、2025 年 11 月 22 日、23 日、24 日，每天 22:00
至次日 5:00，柴桥收费站往穿山港区方向下匝道关
闭，禁止往港区方向的车辆在柴桥收费站下高速，受
限车辆可从霞浦收费站下高速。

如遇天气等特殊原因难以施工的，施工和管制日
期顺延，管制时间不变。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提前规
划出行路线，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确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宁波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

宁波大通开发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7日

关于S20穿山疏港高速穿山港区收费站
至好思房枢纽部分匝道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5年第107号）

漫画角

张 弓

上月 31日，“明州论坛”专
栏刊发《“卷尺哥”的故事值得
一读》一文，说的是深圳一位送
货的 39 岁市民，看到城市管理
中有不妥之处，用卷尺测量，然
后摄像，发送到有关部门。有关
部门对其中大多数很快予以处
理，有的甚至“秒改”……作者
就此谈了四点启示，读了之后非
常赞同。借着这个由头，我愿向
全社会呼吁：让“卷尺哥”多些
再多些！

不管在城市还是乡镇，国家
设立了众多管理部门，配备了很
多工作人员，他们为了城乡有序
运转，为了居民生活方便舒适，
在辛勤地工作着。

但是，诚如俗话所说，十个
手指有长短，何况城乡管理工作
千头万绪，涉及千家万户，无论

工作人员如何努力，总有考虑不
周的地方，难免出现疏漏差错之
处，需要有人提醒、有人监督。
作为当地的居民，他们既是管理
服务的受益者，又是管理服务的
监督者，既有权接受服务，又有
责监督管理，这样，我们的城乡
管理，不仅能正常运转，而且会
日益进步。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大概也
不会有人反对，但能像“卷尺
哥”那样，长年累月对城市管理
进行自觉又勤奋的监督，听到的
确实不太多。

现如今，有一种现象并不少
见：私底下，对管理部门的意见
不少，有时受到不公对待甚至气
得爆粗口，可是建议他们通过正
规渠道反映，又不愿意，甚至连个
电话都不想打——投诉电话 24
小时畅通——理由是“没有用”。

服务对象处于不想说或者不
敢说状态，就是说负有监督责任
的居民处于弃权状态，行使权力
者就可能处于不知情或松懈状
态，时间久了，服务与管理的质
量就会下降。于是，这种状况就
难以避免——管理工作有缺陷依
然有缺陷，群众背后发牢骚依然

发牢骚。这种现象如果长期存在
下去，损害的不仅是管理工作本
身，久而久之，必然影响社会的
和谐和稳定，影响党群干群关
系，其害大焉。

一些人背后骂娘气壮如牛，
出面“挑刺”退避三舍，还寻找
托词“没有用”，反映其对自己
所住的城市乡镇缺乏爱心和责任
心。说都还没有说，怎么就知道

“没有用”呢？再说，一个人
说，可能没有用，大家都说，就
不会没有用；说一次，可能没有
用，不断地说，还会没有用吗？

还有一种人更“聪明”，发
现了问题，希望别人去说，自己
绝对不说。这样做的“效益”比
较高——投诉有效，问题解决
了，他照样能得益；如果因此被

“针对”了，他却可以毫发无
损。好在如此“精明”的人不算
太多，否则这个社会真就令人担
心了。

“卷尺哥”的行为还说明，
深圳市的城市管理部门是能听取
百姓意见而且认真改正的，有的
甚至“秒改”。如果深圳有关部门
对“卷尺哥”的“挑刺”爱理不理，
或者当面虚心接受，背后坚决不

改，他的积极性不知道还能不能那
么高——两年发了 1000多条信息，
平均每天超过一条！

“卷尺哥”的行为如此广受好
评，连多家中央媒体都报道了，说
明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对他的“挑
刺”行为是肯定的、欢迎的。对

“挑刺”者不理不睬，甚至因为被
揭了短而对其进行压制打击，在少
数地方和部门中肯定出现过，但如
果像“卷尺哥”这样的人逐渐增
多，此长彼消，这种错误行为肯定
会越来越少。

当然，有些群众提出的问题或
要求，可能不尽合理；有的可能涉
及面过多过大，必须调动更多的资
源、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解决，这
就需要给予理解。“卷尺哥”提出
的问题也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
被解决，其中就可能有这些方面的
原因，但“卷尺哥”并未因此而中
断行幼，这也是他的另一个可贵之
处——韧劲！

总之，城乡是我们生活的家，
国家是人民生存的根，只要管理部
门和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家园一定
会越来越美，我们的国家也一定会
越来越强。

让“卷尺哥”多些再多些

江南羽

“教授8万元、副教授7万元、博士
6万元、讲师4万元。”西北某高校的横
向课题经费考核清单上，数字分明。可
这些数字背后，是许多青年教师的共
同焦虑。当科研经费从学术能力的“参
考”，变成决定绩效、影响晋升的“硬杠
杠”，高校的科研生态正悄然扭曲。

横向课题，本是连接学术与产业
的桥梁。它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服
务社会。但现在，不少高校直接把经费
数额与职称、奖金挂钩。教师不得不把
精力从“做研究”转向“找项目”。有人
坦言：为凑够经费，只能接一些和专业
关系不大的课题。拉赞助、谈合作，花
的时间比搞科研还多。“为钱而研”，背

离了科研服务社会的初衷。
更令人担忧的是，年轻教师的成

长空间被挤压。讲师、博士们初入职
场，本该静心积累、沉淀成果。现在却
要为科研经费奔波。当“拿到钱”比“出
成果”更重要，当职称晋升向经费倾
斜，他们的学术热情无奈被消耗。

高校的核心使命是立德树人、产
出高质量成果，而不是变成“经费考核
工厂”。要改变现状，关键在改革评价
体系：取消经费“一刀切”，更关注课题
的实际价值、成果转化与学术影响；建
立分类评价，让擅长基础研究的教师
安心钻研，让擅长应用的教师发挥所
长。只有让评价回归学术本质，教师才
能挣脱“经费枷锁”，重回科研初心。高
校，也才能真正成为创新之地。

别让高校教师
在“找钱”中迷失初心

何勇海

“9月28日订的民宿，后来行程发
生变化，我们提前 3天想要取消预订，
但平台和房东一口咬定‘不可取消’。”
北京的李先生满脸无奈地说。从 9 月
28日到 10月 1日，李先生先后拨打十
余次平台客服电话，发送 3次邮件，附
上加班通知截图，甚至提出“能否转让
订单”，均被拒绝，860 元房费打了水
漂（11 月 6 日《法治日报》）。

民宿预订后不可取消，显然属于
霸王条款，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这种
现象也存在于酒店预订市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
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
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
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
服务。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定不
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
易。去年 7月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实施条例》明确，经营者不得利用格
式条款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
任、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或者限制消费
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酒店、民宿预订消费有其特殊性，
消费者从预订到入住有一定时间差，
能否按期入住，除不可抗力外，还受到

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影响，特别是一些
具有合理性的非主观故意原因，如身
体状况、突发事件等。经营者、平台单
方制定的“不可取消”条款，简单粗暴
地否定了消费者退订的客观需求，加
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剥夺了消费者的
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部分酒店、民宿预订后“不可取消”，
是基于酒店、民宿和在线旅游平台担心
退订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事实上，有的
消费者提前数天甚至十多天取消预订，
根本不会影响酒店、民宿的再次销售，仍
将退订的潜在风险当成实际损失，全部
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明显有失公平。

酒店、民宿和在线旅游平台，如果
担心退订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正确
做法应是制定合理的阶梯退款规则。
比如预订多少天内允许无条件取消，
多少天内附加条件（比如扣除部分钱
款）取消，距离入住时间越近，扣除比
例越大。当然，消费者预订酒店、民宿
后单方取消，也构成违约，需要承担违
约责任，但应由双方约定合理的违约
责任。酒店、民宿和在线旅游平台动辄
扣除全款，是谋求不该有的利益。

管理部门应要求酒店、民宿和在
线旅游平台全面优化交易格式条款，
完善酒店订退房等制度。消费者在预
订酒店时，也需先充分了解预退订规
则，尽量不选择“不可取消”的酒店或
房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民宿预订后“不可取消”
呼唤阶梯退款

关育兵

近日，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
官方公众号发布的《关于 2025年度
双城大队公开招录消防文员总成绩
及进行体检人员的公示》引发争议。
公示中不仅考生 18 位完整身份证
号未做任何脱敏处理，更有 4 名笔
试成绩低于 60分的考生入围体检，
与此前招录公告中的“低于 60分者
不合格不予招录”规则直接冲突，其
中公文处理岗位入围者笔试成绩仅
38.4分。面对质疑，哈尔滨市消防救
援支队通报承认“作风漂浮、责任缺
失”，将深刻反思，纠正错误（11 月 4
日大象新闻）。

这场风波，看似缘于程序上的
疏漏，实则映照出部分公共部门在
规则执行上随心所欲——将严肃的
招录规则视同可随意捏弄的橡皮
泥。此种行为，不仅践踏了程序正

义，更刺痛了社会公平的底线。
笔试 60 分以下，可以入围吗？

理论上，并非绝无可能。倘若招录公
告事先明确“笔试为参考，综合面试
定乾坤”，那么低分者凭借其他方面
的能力逆袭，亦是一段佳话。但此次
事件的要害，绝非分数高低本身，而
在于权力对自定规则的公然背叛。
公告白纸黑字写明“低于 60分者不
合格不予招录”，操作中却因合格人
数不足，便“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
另选不合格者入围。其性质，已非破
格，而是出格，甚至是违规。

这是“权力任性”思维作祟。在
某些执行者看来，规则是约束他人
的，而非约束自己的。当规则于己不
便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反思规则制
定是否科学，也不是承担招录不足
额的后果，而是利用解释权与执行
权，让规则为我所用、因我而变。从
信息公示的“疏忽”（未脱敏）到核心

规则的“变通”（录低分），无不透露出
一种对程序、对细节、对考生权利乃至
对公众监督的漫不经心。这种思维惯
性，是滋生“萝卜招聘”“量体定制”等
乱象的温床。

招录工作，尤其是公共部门的招
录，绝非简单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它
是社会人才流动的枢纽，是青年才俊
实现价值的阶梯，更是政府公信力的
直观体现。其灵魂便是“规则面前人人
平等”。一旦规则的刚性被侵蚀，允许

“特殊情况”和“灵活处理”大行其道，
那么公众对公平的信仰便会随之崩
塌。

对招录中的随心所欲行为必须零
容忍。哈尔滨消防支队的“深刻反思”
与“纠正错误”是第一步，但绝不能是
最后一步；不仅要依纪依规处理责任
人，更要从制度层面筑牢防火墙，强化
招录过程的全链条公示，建立违规操
作“一票否决”的问责机制。

规则不是橡皮泥，招录不能随心所欲

近日，山东东营黄河
口正处于候鸟集中栖息的
黄金时节，万鸟翔集，场
面壮观。11 月 1 日，多名
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帖爆
料，称一只飞翔的大雁在
此处遭无人机撞击后头部
重创，当场殒命。此事引
发 网 友 广 泛 关 注 与 讨 论

（11 月 4 日 《 扬 子 晚
报》）。

蒋跃新 绘

飞来横祸


